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

下簡稱都發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申報人：指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

理負責人。 

二、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指置有專業診斷人員二人以

上及專業檢查人員三人以上，經都發局認可，得

受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業務

之技術團體。 

三、專業診斷人員：指完成培訓講習訓練達一定時數，

經都發局認可，得受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

及申報業務之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技師或執業

結構技師。 

四、專業檢查人員：指完成培訓講習訓練達一定時數，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經都發局認可，得受託辦理

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及申報業務之人員： 

    (一)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技師或執業結構技師。

(二)領有泥水、建築塗裝、建築工程管理、營造 

工程管理職類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工地  

主任執業證，且具三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

實務經驗。 

(三)從事營建工程業、建築工程業、土木工程業、

營造業或其他經都發局認可之相關行業，且

具五年以上外牆工程實務經驗。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稱一定時數，由都發局公

告之。 

第四條   下列建築物應由申報人依下列期限向都發局申報： 

      一、經都發局公告之地面十一層以上之建築物，自核

發使用執照之日起算滿三十年，於次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辦理初次申報；自核發使用執照之

日起算滿五十年，於次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辦理第二次申報，其後每十年間申報一次。但申

報完成後，距下次應申報日未滿十年者，得免辦

理該次之申報。 

二、經都發局評定外牆具有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自評定通知送達之日起六個月內申報一次；符合

前款規定者，並應依前款規定辦理。 

前項建築物之外牆飾面全面更新者，申報人應檢

具外牆修繕完工照片及其他都發局指定之文件，送都

發局備查後，其年限始得重新起算。但屬應領得變更

使用執照者，免依前揭規定辦理備查，其年限自領得

變更使用執照之日起重新起算。 

第五條    申報人於申報前，應委託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

業檢查人員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並由該機構或

人員製作檢查報告書且簽證負責。 

          前項檢查報告書應分為下列檢查結果： 

      一、免改善。 

二、已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立即改善

完成。 

三、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完成。 

申報人應按前項檢查報告書之檢查結果，檢附申

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經都發局指定之文件，依下列規

定辦理申報： 



      一、屬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者：逕向都發局申報。 

二、屬前項第三款者：委託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

診斷人員依檢查報告書製作診斷改善報告書，並

經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簽證負責

後，送都發局申報。 

申報案件文件不全者，都發局應通知申報人補正，

申報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全者，不受理其申報。 

       前項申報經不受理者，視為未申報。 

第六條    都發局應於受理申報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結果屬免改善或已由專業診

斷檢查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立即改善完成者，予

以備查。 

二、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結果屬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完成者，應通知申報人限期

改善。 

第七條   都發局得對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或申報實施

不定期查核，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專業診斷人員或專

業檢查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不定期查核，都發局得委託相關專業機構或

團體辦理。 

          經民眾檢具具體事證檢舉或其他經都發局審認

涉有診斷檢查或申報不實情事者，都發局得優先實施

第一項不定期查核。 

第八條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專業診斷人員或專業檢查人

員受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或申報有不實

情事，或規避、妨害、拒絕都發局不定期查核者，都

發局得廢止其認可，且自廢止認可之日起三年內，不

得再為認可。 



第九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及相關文件，由都發局另定

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